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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数部经典著述中关于复句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得出如下结论：在单复句划界标准研究

上，具体有过“单句”“主谓词组”／“句子形式”“结构关系”“语音停顿”和“多元结合”五种标准；在复句的分类研究上，具

体有过“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三种分类法。

关键词：２０世纪上半叶；经典著述；复句；划界标准；分类法

中图分类号：Ｈ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４９－０５

Ｏｎ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ｏ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

ＱＵＡＮＬｉｂｏ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１９，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ｏｆ
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ｆｉｖ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ａｔ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ｐｈｒａｓｅｓ”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ｐｅｅｃｈｐａｕｓ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ｙ
ｓｐｌｉｔ”，“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ｗａｙｓｐｌｉ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汉语复句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研究成果众多，从不同角度推动了汉语语法学的发展。这里，我们仅

对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数部经典著述中的复句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单复句的划
界，二是复句的分类。

１　单复句的划界
纵观汉语复句研究史，“单复句的划界”是语法学界的主要焦点之一。既然单复句的划分是个极复

杂的问题，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完全解决，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引发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汉语无

单复句之分，另一种是认为汉语有单复句之分。

１．１　无单复句之分
关于这一观点的文献，最早可溯源至《马氏文通》［１］１９－４４０。《马氏文通》给后来学者们所形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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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无单复句之分”［２］，虽然实际已论及到了四种汉语复句类型：排句、叠句、相商句、反正句，但由于

其太过笼统的“句读”论，造成他在单复句的划界问题上说不清楚。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汉语复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有学者对汉语区分单复句提出质疑，如
张世禄主张按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分析句子的内部构造［３］３０－３６。支持上述观点的基本依据就是汉语单

句复句的划分源于西方语法理论，但英汉句子结构的差异不支持汉语复句论。

单句和复句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纠结。要想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是不可能的，但

是，汉语存在单复句确是客观事实。

１．２　有单复句之分
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是汉语学界的主流，最早可上溯至严复的《英文汉诂》［４］１－２３９。其在著述中提出

了简单句和繁句，是汉语学界第一部谈论到单句复句的语法著作。但他还未具体论及单复句划分标准

问题。以下我们根据对文献著述的理解，重点将单复句的标准具体分类。

１．２．１　“单句”说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明确在文献中界说“复句”这一名称并将“单句”作为与其相对应概念的，当首推

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５］１－９１。以下是刘先生在书中的定义（括号里为笔者所加）：“简句中包含一个主

词（主语），一个语词（述语）。”

所以，他把有复主语或复述语的句子都看作复句。这一点会容易使人认为，刘先生给复句的定义是

根据单句的定义而下的。

后来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亦认为：“若是单有一个主词一个表词所成的句，没有和他句联合

的，就叫做简句，……所谓简句，就只有对内的构造，而没有对外的构造，对内的构造是指积字成句讲；而

对外的构造，是指积简句而成复句讲。”［６］６６－６７

由以上刘著和金著里对单复句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有两点认识是一致的：

一是将后来的所谓“包孕句”都是认为复句的。如：

刘著例句：我恨他不读书。

金著例句：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季布能摧刚为柔”一句，乃是“诸公皆多”句中表词的一部

分）

二是都认为复句就是由单句构成的，要以单句来说明复句，而恰恰在对单复句的界定上都是拿“是

否具有复成分（如：复主语、复述语）”来判断的，若一个句子没有复成分的就是单句，反之，则为复句。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汉语研究著述中对单复句的区分，受此说影响甚深。
不过，这种说法是否揭示了复句的本质呢？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７］２１５里批评说：“通常说复句

是由单句组成的，这个说法有语病。”我们知道，汉语语法单位通常分为四级，即语素、词、词组、句子。

不论是单句，还是复句，它们在语法平面上是属于一个层次的（即句子），是平列的关系，而不是包含与

被包含的关系，复句绝不是单句和单句的组合。显然，这里朱先生是认为“复句是由单句构成的”这种

说法没有将单句与分句的区分说清楚。

１．２．２　“主谓词组”／“句子形式”说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８］２３－８９与王力《中国现代语法》［９］５５－６７为代表的有关复

句方面的研究，使汉语复句研究真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中国文法要略》里，吕叔湘先生说：“句子可以分别‘简句’和‘繁句’：只包含一个词结的是简

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词结的是繁句。”［８］８９这里的“词结”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词组，不过，它具体指

的是主谓词组。

这里，吕先生选用“简句”和“繁句”这两个术语来说明汉语句子的类型，并非是为了比附“单句”和

“复句”，而是深刻认识到了复句的复杂性，因此他谈到繁句时说到：“词结和词结相合，可以是‘构造的

结合’，例如一个词结可以是另一个词结的主语；也可以是‘关系的结合’，即词结与词结凭因果、比较、

并时、先后等关系相结合。……我们给后面这一类另外起个名词，叫‘复句’。”［８］９０

可见，繁句与复句是不完全等同的，这就是吕氏与众不同之处，他看到了用单句来说明复句的局限

性，而采用词结说明复句，避免了这个毛病。这里显出在中国文法要略里，对复句性质的认识已经逐渐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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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语法》里，王先生给复句所下的定义是：“句中有两个以上的句子形式而且他们的联结

是比较松弛的，所以咱们可以在每一个句子形式的终点作语音的停顿，这叫做复合句。”［９］５６

这里，我们认为，王力先生的“句子形式”，与吕先生的“词结”的含义是一样的。这是吕王二位先生

在对单复句判断标准上的一次不谋而和，更为客观地讲，是复句研究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必然成果。无

疑，此观点比“单句”说要进步，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复句的构成成分是不同于单句的，但也仍

然存在着问题。比如，有些句子仍然难以断定是单句还是复句。例如：

（１）小张和小王，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公务员。
（２）公园里早上锻炼的人，有的练剑，有的跑步。
它们都包含两个“句子形式”或“主谓词组”，即“一个是教师”和“一个是公务员”，“有的练剑”和

“有的跑步”，那么它们是不是复句呢？有些语法书认为是包含总分复指成分的复句，说句首是总说，然

后分说。有的则认为这种句子是“复句形式”作谓语的单句。因为句首的总说部分是全句的主语，后面

的“句子形式”都是用来陈述这个主语的。我们认为后一种看法是正确的。这说明复句是由“句子形

式”或“词组”构成的这一说法是不完善的。

另外，我们认为以上二位先生的观点，还有两点值得引起继续思索和重视：

一是吕先生定义里提到的“词结”专指“主谓词组”，那么我们不禁要想，词结里的主语承前或蒙后

省略时，是否还算一个完整的词结？是否还算是一个复句？例如：他心中一转，觉得她说的也对。这个

句子应看做单句还是复句呢？

二是王先生在复句定义里也有两点格外值得重视，一个是他提到了确定复句还有个重要的标准就

是语音停顿；另一个是他提到了“句子形式”间的联结是松弛的。这些都是先前的语法论著所未曾提及

过的。

１．２．３　“结构关系”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受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影响，单复句划界有了进一步明确的研究。这应以

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１０］１－２５为代表。此著在单复句判断问题上，是在《中国文法要

略》的基础上，将复句是“结构关系的结合”更为明确地上升到“划分标准”的地位，大致可归结为“结构

关系”说：

第一，一个句子里头包含一个或几个句子形式（主谓词组），是一个简单句，不算复合句。如：我们

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第二，要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以上的简单句，才能构成复合句。如：“我看的是人民日报”跟“你看的

是光明日报”可以合成复合句，但跟“他不爱看报”就不能合成复合句。如果几个分句之间没有特殊的

关系，那么就把这几个谓语作为一个联合谓语看待，说这是一个简单句。如：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

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可见，以上两点都是以结构关系为主要标准来考虑的，认为只要是结构上互不包含，就可看作是

复句。

至于，结构关系与王力先生提出过的语音停顿这两条标准如何掌握，有没有主次的问题，著述里没

有提。但我们认为，既然单复句的划界问题是属于语法问题，那么应当是采取以结构关系为主、语音停

顿为辅这样的判断标准为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语法修辞讲话》似乎有回到用单句说明复句的趋势。它给复句下的定义是：

“复合句包含几个分句，这几个分句之间，意思能够联系。”这里所说的分句当是单句。

总的来说，通过几部有代表性的经典著述，我们不难看出，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单复句研究中主要是
集中在单复句的划界问题上的，有明显的进步，也总有反复与曲折。至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语法学
界在《中国语文》关于复句的讨论，虽然热烈，但也基本上是对之前几部经典著述里关于单复句的划分

标准的有益说明和展开。

２　复句的分类
汉语复句理论研究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复句分类问题。根据分类方法的不同，学界对复句分类有三

种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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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一分法
一分法，指不给复句系统分级，直接将复句划分为若干类别。这样给复句分类的有吕叔湘《中国文法

要略》和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前者在“表达论：关系”卷中，将复句直接分为离合·向背、异

同·高下、同时·先后、释因·纪效、假设·推论、擒纵·衬托等１９类；后者则直接把复句分为并行、进一
步、交替、比例、比较得失、因果、条件、无条件、先让步，后折入正意、先假设，后折入正意等１０种关系。

今天在我们看来，这种分类简明扼要，重在实用，但于研究性的分类意义不大。

２．２　二分法
二分法，指给复句系统分级，在复句的一级分类中将复句关系分为两小类，然后在二级分类中再继

续将上一级分的类进一步划分小类。

２．２．１　结构关系分类
最早正面地对汉语复句系统用二分法予以研究的，是严复的《英文汉诂》。他根据单句间的结构关

系将复句首先分为合沓句（即单句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并立在一起的，如：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与包孕

句（即单句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个单句包含于另个单句之中的），包孕句又分实字子句（即名词子句）、

区别子句（即形容词子句）和疏状字句（即副词子句）三小类。粗略地说，上述两类合沓和包孕两类复句

依次完全照搬的是英文语法里的两种复句构造，即：ｃｏｍｐｕｎｄｓｅｎｇｔ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而没有看到汉
语复句自身特点，但是，它第一次为汉语复句勾勒了一个较明确的分类系统。自《英文汉诂》始，汉语复

句分类观念才有了自己的雏形。

继《英文汉诂》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汉语语法著作对于复句分类的看法可分为三派：一派以刘复《中
国文法通论》为代表，一派以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为代表，一派以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１１］１－２４５

为代表。

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把复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并列式的，就是把两个以上的单句并列在一起；

第二种是包孕式的，即一大句之中包含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小句。

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的包孕句仅相当于《英文汉诂》里包孕句的名词子句和形容词子句，他将《英

文汉诂》里副词子句则归纳到了主从复句中，只不过，刘复认为：主从复句和等立复句都是由连词连接

两个或更多的单句而成，从这点看，它们彼此相似的程度甚于主从复句和包孕复句在这种关系上的相

似，所以应将主从和等立两类合并为一类，称为并列式的复句。以下是并列式的副词子句例句，如：

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停。（“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从刘复的复句分类系统不难看出，刘氏已经在摆脱英文复句分类系统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小步，

已经初步认识到了汉语里的包孕句与英文里的包孕句的一些不同。

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将复句分为衡分复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两种，再根据主句和从句的

位置将主从复句细分为间句式和插句式，插句式又包含包孕式（插句中的插句）。

从金氏的复句分类系统亦不难看出，他已经认识到了汉语的包孕句与等立复句的地位并非是一样

的，只是将包孕句放在了主从复句的下分类里。可见，金氏又在刘氏的复句分类系统里还是向前迈进了

一小步。

２．２．２　语义关系分类
如果说，以上刘氏和金氏还在单句间的结构关系上对复句分类的话，那么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

法》则开始打破这一模式，开始真正从语义关系着手对复句进行分类。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是比以往任何汉语语法著述在汉语的复句分类问题上都要描写的详细

的一本书，他将复句首先分为包孕复句、等立复句、主从复句三大类，又分别将包孕复句细分三类（名词

句、形容句、副词句），将等立复句细分四类（平列、选择、承接、转折），将主从复句细分六类（时间、原因、

假设、范围、让步、比较）。这里，我们看到，黎氏在对等立和主从这两类复句的分类上是严格依据语义

关系分类的，但是在对待包孕复句的问题上，虽然他已经认识到了包孕关系与主从关系的很大差异性而

将包孕句从主从复句里独立了出来，但是却不是从语义关系分类的，依据的还是以往的结构关系分类，

这或许不是黎氏的粗心，更可能是对包孕句的单句性质还没有认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新著国语文法》不仅对汉语复句作了详细分类，也列出了每类复句所用的连词。

在对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分细类中，就开了后世“以关联词分类”的先河，比如，只要是用表时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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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范围、让步或比较的连词来连接的，不管同时还有没有表等立关系的连词，都算是主从复句。

所以，我们认为，现代汉语的复句理论研究真正自《新著国语文法》始。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和高名凯《汉语语法论》［１２］４０５－４２２的复句体系就明确地纠正了黎书的这一失

误，一方面赞成《新著国语文法》把包孕句从主从句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又主张把包孕句归入单句。

《汉语语法论》在界定“复句”时说：“有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可以连成一气，结在一起，彼此呼应。

这种情形和包孕句不同，因为各句子彼此分立而有关联，并不是哪个句子被包含在另外一个句子里。这

种句子就叫做复合句。”［１２］４２２

２．３　三分法
所谓“三分法”，指的是在复句的一级分类上将其一分为三，再在二级分类上划分小类。邢福义的

《汉语复句研究》［１３］５２－５５是一部对现代汉语复句系统作出了深入研究的著述，在复句的分类问题上，他

认为以往的二分系统存在不少问题，如解释不清事实、跟标志相冲突、缺乏形式依据等。在此基础上，邢

福义先生提出了复句三分系统理沦，即“从关系出发，用标志控制”，把复句按照逻辑语义关系分为并列

类复句、因果类复句和转折类复句三大类，再把并列类复句分为并列句、连贯句、递进句和选择句四小

类，把因果类复句分为因果句、推断句、假设句、条件句、目的句五小类，把转折类复句分为转折句、让步

句、假转句三小类，为我们认识汉语复句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对邢先生这种“着眼于

事物间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的分类方法，我们认为操作方便、应用性强，而且“在方言语法的复句分

类研究中已有很好的证明”［１４］２。这种分类系统尽管是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提出来的，但至今仍给我们
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３　余论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汉语复句理论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用“词结”“句子形式”来解说复句

内部结构；二是深入探讨单复句的划界标准，使包孕句的归属最终得到了较明确的划分；三是在复句内

部分类上基本稳定呈现出一分、二分与三分“三足鼎立”的局面。

半个世纪以来的汉语复句理论研究，问题提出了不少，矛盾也摆了许多，可以说汉语复句研究对于

我们后来研究者不无引导和启迪。比如说，通过对经典著述中各种单复句判断标准的探析，我们明白，

对于单复句在语法方面的界说仍存在问题，对于复句在语法方面本质特点的认识仍存在分歧。“标准”

到底应该怎样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再比如说，通过对经典著述里关于复

句分类法的探析，我们了解，尽管复句分类法仍缺乏一定之规，但“在复句的内部分类问题上，在今后的

深入研究中，仍将重视研究句子的语义关系，而决不会舍语义关系而不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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